
 

 

 
 

 

 
 

 

2019年第 1期（总第 70期） 

 

市水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编       2019 年 3月 8 日印发 

 

2019 年 1 月至 2 月，按照监督工作计划安排，做好日常监

督检查工作的同时，根据《深圳市水务局关于做好岁末年初水务

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深水建〔2019〕45 号）和《深圳市水

务局关于做好春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深水建

〔2019〕190号）文件的部署及要求，重点开展水务行业岁末年

初安全生产检查工作和春节后复工复产的安全生产监督工作。现

将 1-2月份监督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 监督项目基本情况 

经统计，1 月份监督项目 671 项，其中续建项目 669 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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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工项目 2 项，合同工程完工或竣工验收 30 项；2 月份监督项

目 643 项，其中续建项目 641 项,新开工项目 2 项，合同工程完

工或竣工验收 4 项。监督项目按行政区域分布数量情况显示,宝

安区和龙岗区的监督项目相对较多，其中 2月份分别为：163项、

151 项（详见图 1、图 2）。 

 

 

 

 

 

 

图 1  1月-2月全市监督项目数量分布图 

 

 

 

 

 

 

 
 

 
 
 
 
 

 
图 2  各区（新区）近期监督项目数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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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月～2月全市监督项目数量累计柱形图 

结合岁末年初和春节后复工复产的安全生产检查等相关文

件部署及要求，监督站对在建水务工程岁末年初和节后复工复产

安全生产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重点是对各参建单位是否严格落

实了安全生产相关责任措施，是否制定并落实复工复产安全工作

方案；是否开展复工复产安全培训，特别是新上岗人员、转岗人

员是否开展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对其他返岗人员尤其是特种作

业人员是否按规定进行了岗前培训；是否进行设施设备全面检

查。经检查，全市大部分水务工程的参建单位对节后复工复产安

全生产工作比较重视，切实加强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的监管，

按要求严格落实了各项措施，岁末年初和节后复工复产期间安全

形势稳定，总体向好。同时，要求各参建单位加强水务工程安全

生产管理工作，开展隐患排查、建立台账，制定整改措施并及时

消除安全隐患。 

针对以上发现的问题及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的不良行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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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缺陷和安全隐患问题，监督站 1月和 2月共下发了 226份现场

检查结果通知书、16份预警通知书、26 份整改通知书和 2 份停

工整改通知书（见表 1）。并已要求各参建单位按现场检查通知

文件要求和整改预警通知书上列明的问题进一步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加强对新招、调岗职工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

对生产人员须按规定佩戴松动防护用品，启动生产设备设施前应

进行检测维修等方面做严格的检查。 

表 1                     1月和 2月监督检查项目分布表 

项目 
1 月监督项

目数（项） 

2月监督项

目数（项） 

监督检查 

（项目·次） 

预警文书

（份） 

整改文书

（份） 

福田区 11 10 13   

罗湖区 8 8 5   

盐田区 7 7 4   

南山区 21 20 15   

宝安区 128 122 27 7 4 

龙岗区 100 100 34 3 10 

龙华区 79 70 3   

坪山区 67 67 21   

光明区 25 25 11 1  

大鹏新区 23 23 9 1 6 

局属单位 73 66 57 3 1 

水务集团及其他企业 129 125 27 1 
7(其中含 2

份停工整

改) 合  计 671 643 226 16 28 

 

二、程序与制度行为检查情况 

（1）开工备案登记滞后情况主要有：坪山河流域水环境综

合整治工程—墩子河综合整治工程（电信及移动通信管线迁改工

程）和新涌综合整治工程 2个项目未及时办理开工备案手续，富



 5  

力北路市政管道更新改造工程、2018 年度盐田区 8 项管网改造

工程等 3 个项目未及时将开工备案情况函告我站（详见表 2）。 

表 2                     开工备案滞后情况一览表（按收文时间排序） 

序
号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收文时间 告知函时间 开工时间 

1 
坪山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墩子河综合整治工程（电信及

移动通信管线迁改工程） 

 坪山区环境保护和水
务局  

2019-1-14 2019-1-7 2018-9-23 

2 富力北路市政管道更新改造工程 
深圳市深水光明水务

有限公司 
2019-1-18 2018-11-6 2018-11-28 

3 

茅洲河流域（宝安片区）水环境
综合整治项目第 46子项恢复工
程-松岗 2号泵站至松岗水质净

化厂备用压力管工程 

 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
务局  

2019-1-25 2018-12-17 2018-11-25 

4 新涌综合整治工程 
 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

务局  
2019-1-29 2019-1-29 2018-11-30 

5 
2018年度盐田区 8项管网改造工

程 
 深圳市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  
2019-1-29 2018-11-26 2018-11-20 

（2）监理单位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情况。如新生排水渠综

合整治工程、花园河综合整治工程、新涌综合整治工程、福永河

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三溪河综合整治工程和西边洋河综合整治

工程均存在监理单位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对现场发现的问题不

能及时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处理。 

（3）部分原材料未严格履行进场报验手续及其他未严格按

照制度执行情况。如甘坑河排污口接驳工程顶管专项施工方案尚

未通过专家论证即开始施工，原材料进场及使用未报监理批准即

投入使用；花园河综合整治工程灌注桩施工设计变更手续不完

善；坂田街道五园社区排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已敷设的管材

未见材料进场报审资料；王母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给排水迁

改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未报监理审批，未按规定履行管材等主

要材料的进场报验，未对现场所使用的管材进行卫生性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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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边洋河综合整治工程顶管专项施工方案未经审批，未履行原材

进场报验手续。 

（4）参建单位主要管理人员到岗情况：本月共检查发现 12

个项目的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等主要管理人员存在未到岗

履职情况（详见表 3）。 

表 3               项目主要管理人员未到岗情况一览表 

序号 检查日期 工程名称 未到岗人员 

1 1月 2日 
大空港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福永河暗涵清淤及修复工程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韩晓东。 

2 1月 3日 
大鹏办事处水头海堤抢险救灾工
程 

市东远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技术负责人何庆渝、专职安全员林
嘉俊。 

3 1月 3日 
王母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给排
水迁改工程 

市绿奥环境建设有限公司项目技
术负责人赵留凤、专职安全员郑永
方。 

4 1月 8日 
龙岗区长坑水库流域水土保持综
合整治工程 

市东方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孟德鑫。 

5 1月 9日 西边洋河综合整治工程 
市广汇源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技术负责人方林飞、专职安全
员陈灿权。 

6 1月 9日 
恒兆工业区周边 DN800给水管道
改造工程 

市骏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阳征源。 

7 1月 9日 
塘下涌区域工业区 DN500玻璃钢
给水管道改造工程 

安徽中如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胡应昌。 

8 1月 11日 甘坑河排污口接驳工程 
市永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
理李庆、专职安全员陈天星。 

9 1月 18日 
坂田街道五园社区排水管网改造
工程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柴永国、项目技术负责人李康
银、安全员谢少雄；市东鹏工程建
设监理有限公司总监理工程师谢
智威、监理员黄振智。 

10 2月 22日 市东部海堤重建工程（二期） 
江苏神龙海洋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孙玉芳、项目技术负责人蒋小
秋。 

11 2月 25日 新涌综合整治工程 
银广夏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胡
琨，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总监理工程师赵毅斌。 

12 2月 26日 
石岩街道宝石南路青年路口内涝
整治工程 

广东恒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
经理冼铨基，市鲲鹏工程顾问有限
公司总监理工程师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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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监督文书落实整改情况。大多数责任主体单位均按监

督文书的要求进行了整改并及时将整改处理结果书面反馈监督

站，但星际花园周边 DN500给水管道改造工程、恒兆工业区周边

DN800给水管道改造工程、塘下涌区域工业区 DN500 玻璃钢给水

管道改造工程等 3 个项目迄今仍未能按期整改并回复（见表 4）。 

表 4                      未按期整改回复项目情况表 

序

号 
责任单位 工程名称 文号 发文日期 回复期限 

回复 

时间 

1 
深水宝安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星际花园周边 DN500给
水管道改造工程 

恒兆工业区周边 DN800
给水管道改造工程 
塘下涌区域工业区

DN500玻璃钢给水管道
改造工程 

深水质监
〔2019〕改
字第 8号 

1月 11日 1月 25日 
尚未收
到回复 

2 
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

务局 

前海铁石片区水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南昌涌综

合整治工程 

深水质监
〔2019〕改
字第 19号 

1月 23日 1月 31日 
尚未收
到回复 

3 
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

务局 

前海铁石片区水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航城街道
黄田片区排涝泵站工程 

深水质监
〔2019〕改
字第 20号 

1月 23日 1月 31日 
尚未收
到回复 

 

 
 
 
 
 
 

 
 
 
 
 
 
 
 

图 4  建设程序与行为方面问题分析图 

建设程

序5项
14%

制度执行17项

46%

人员到岗1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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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未回复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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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检表及报送情况：1 月份因春节前较多项目放假或

停工等因素，周检查表报送存在不及时情况；南山区环境保护和

水务局、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周检查表报送相对较为及时；

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报送项目法人周检表未加盖公章；罗湖

区、光明区、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未按要求报送（见表

5） 

表 5              施工期水务工程建设管理周检查报送情况一览表 
（统计截止：1月 31日） 

序
号 

建设单位（按片区） 

第 1周                       
（1.1-1.4） 

第 2周                
（1.7-1.11） 

第 3周               
（1.14-1.18） 

第 4周                       
（1.21-1.25） 

第 5周                       
（1.28-1.31）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1 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18 18 18 18 18 13 18 0 18 0 

2 市治理深圳河办公室 2 0 2 0 2 0 2 0 1 0 

3 市河道管理中心 3 0 3 0 3 0 3 0 3 0 

4 市东江水源工程管理处 1 0 1 0 1 0 1 0 1 0 

5 市铁岗·石岩水库管理处 0 0 0 0 0 0 0 0 0 0 

6 市北部水源工程管理处 3 0 3 1 3 1 3 1 3 1 

7 市东部水源管理中心 9 0 7 0 7 0 7 3 7 3 

8 市公明供水调蓄工程管理处 6 0 6 0 6 0 6 6 6 0 

9 市西丽水库管理处 0 0 0 0 0 0 0 0 0 0 

10 市梅林水库管理处 0 0 0 0 0 0 0 0 0 0 

11 市三洲田·铜锣径水库管理处 1 0 1 0 1 0 1 0 1 0 

12 福田片区 8 9 9 0 9 9 9 0 9 0 

13 罗湖片区 3 0 4 0 4 0 4 0 4 0 

14 南山片区 16 15 16 15 16 15 16 15 16 0 

15 盐田片区 4 0 4 0 4 1 4 1 4 0 

16 龙岗片区 54 0 51 0 52 32 54 32 54 0 

17 龙华片区 42 0 42 0 42 17 42 17 42 0 

18 宝安片区 117 0 117 0 117 0 117 93 117 93 

19 光明片区 32 0 32 0 32 0 32 0 32 0 

20 坪山片区 33 0 33 32 33 32 33 32 33 0 

21 大鹏片区 13 0 13 0 13 13 13 0 13 0 

22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08 0 108 0 108 0 108 0 108 0 

23 其他 6 0 6 0 6 1 6 1 6 0 

24 总计 479 42 476 66 477 134 479 201 478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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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2 月份春节期间多数施工现场停工，宝安片区、市东江水

源工程管理处、市公明供水调蓄工程管理处、南山区、大鹏片区、

周检查报送资料较为及时；市北部水源工程管理处也及时报送周

检查资料，但是项目法人周检表未加盖公章；市水务工程建设管

理中心、罗湖区、盐田片区、福田片区、龙华片区、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等单位未按要求报送（见表 6）。 

表 6                施工期水务工程建设管理周检查报送情况一览表 
（统计截止：2月 28日） 

序
号 

建设单位（按片区） 

第 9周                       
（2.25-2.28） 

第 8周                
（2.18-2.22） 

第 7周               
（2.11-2.15） 

第 6周                       
（2.04-2.08）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应报         
数量 

实报         
数量 

1 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20 0 20 0 20 0 20 0 

2 市治理深圳河办公室 2 0 2 0 2 0 2 0 

3 市河道管理中心 2 0 2 0 2 0 2 0 

4 市东江水源工程管理处 2 1 2 1 2 0 2 0 

5 市铁岗·石岩水库管理处 1 0 1 0 1 0 1 0 

6 市北部水源工程管理处 2 2 2 1 2 2 2 0 

7 市东部水源管理中心 7 0 7 0 7 0 7 0 

8 市公明供水调蓄工程管理处 6 6 6 6 7 6 7 0 

9 市西丽水库管理处 2 0 2 0 0 0 0 0 

10 市梅林水库管理处 0 0 0 0 0 0 0 0 

11 市三洲田·铜锣径水库管理处 0 0 0 0 0 0 0 0 

12 福田片区 4 0 4 0 12 0 12 0 

13 罗湖片区 1 0 1 0 0 0 0 0 

14 南山片区 6 6 6 6 7 0 7 0 

15 盐田片区 6 0 6 0 8 0 8 0 

16 龙岗片区 37 31 37 0 37 0 37 0 

17 龙华片区 24 0 22 0 22 0 22 0 

18 宝安片区 25 22 27 0 26 0 26 0 

19 光明片区 0 0 0 0 0 0 0 0 

20 坪山片区 32 0 32 0 32 0 32 0 

21 大鹏片区 13 13 13 13 14 13 14 0 

22 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39 0 39 0 34 0 34 0 

23 其他 6 0 6 0 1 0 1 0 

24 总计 237 81 237 27 236 21 2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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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实体质量方面 

（1）混凝土外观施工外观质量较差，存在蜂窝、麻面等现

象等。如大空港新城区截流河综合治理工程-主体部分（不含生

态修复）沙福河水闸混凝土施工质量把控不严，存在蜂窝、麻面、

对拉螺栓钢筋头未处理等质量问题，闸门槽二次混凝土浇筑前未

按规范要求进行凿毛处理；福永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福永河暗

涵侧墙检修闸门基础混凝土浇筑存在蜂窝、麻面等质量问题；孖

庙涌排涝泵站工程进水前池墙壁混凝土外观质量较差，跑模、麻

面、错台严重，局部存在空洞。 

（2）未按施工图进行施工的情况。如深圳市东部海堤重建

工程（二期）河口水闸管理房二、三层门洞上方过梁未按施工图

施工，图纸要求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现场实际采用为砖砌结构；

深中通道东人工岛建设涉及深圳机场片区防洪排涝近期工程（第

一部分）的干砌石护坡夹杂废弃混凝土块，不满足设计要求；龙

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工）-浪背水综合

整治工程河道岸墙排水孔未按设计要求设置反滤构造；新生排水

渠综合整治工程排水渠右岸挡墙砼贴面所布设的⑩号钢筋、⑫号

钢筋间距均不满足设计要求（设计间距均 200mm），现场实测一

段 12米砼贴面所安装的⑫号筋仅有 49根，平均间距均为 250mm，

比设计少 12 根；⑩号钢筋抽查长度 0.8m，仅布设 4 根，平均间

距均为 267mm，比设计少 1 根；大鹏办事处水头海堤抢险救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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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浆砌石挡墙泄水孔未按照设计要求设置（设计要求为泄水孔外

倾 5%，间距 1.5m，上下左右错开布置，最下一排泄水孔高于地

面 50mm），现场实际仅布设一排泄水孔且高低不齐，泄水孔进

口段也未按要求设置反滤体；花园河综合整治工程干流 6#桥下

游 G0+906～G0+972 段右岸灌注桩桩间距大于设计要求。 

（3）部分项目回填土料夹杂建筑垃圾及泥土等杂物，回填

土未按规范要求分层夯实。茅湖水综合整治工程 2#节点框式生

态挡墙墙后回填料与设计不符，设计要求河底高 1米以内回填碎

石，现场实际为原开挖土回填；龙岗河流域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EPC（设计采购施工）-浪背水综合整治工程河道岸墙后回填土料

夹带大量泥块、石块等杂物；岸墙两侧回填土及截污管道回填土

未按设计要求分层压实、检测；龙岗中学排洪渠综合整治工程右

岸挡墙（约 371m）墙后回填土均未分层夯实、分层检测；大鹏

办事处水头海堤抢险救灾工程设计要求挡墙后回填石粉渣，现场

实际回填为土，与设计不符；三溪河综合整治工程奔康工业区段

石笼挡墙后回填设计要求为碎石，现场实际回填料为石块夹带较

多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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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茅湖水综合整治工程2#节点框式生态挡墙墙后回填

料与设计不符，设计要求河底高 1米以内回填碎石，现场

实际为原开挖土回填 

图 6深中通道东人工岛建设及深圳机场片区防洪排涝近期

工程（第一部分）干砌石护坡夹杂废弃混凝土块，不满足

设计要求。 

 

 

 
图 7  市东部海堤重建工程（二期）河口水闸管理房的二、

三层门洞上方过梁结构型式与设计不符，设计图纸要求为

钢筋混凝土结构，现场实际却为砖砌结构。 

图 8  花园河综合整治工程干流 6#桥下游 G0+906～G0+972

段右岸灌注桩桩间距大于设计要求（DN1200@1600），现场

实测桩间距为 1800mm、2200mm。 

 
 
 
 
 
 

 

 

图 9  龙岗中学排洪渠综合整治工程右岸挡墙（约 371m）

墙后回填土均未分层夯实、分层检测 

图 10  埔地吓水质净化厂维修间门口污水管道未按设计要

求回填（设计要求设置 20cm中粗砂垫层，管腔及管顶 50cm

内采用中粗砂回填），现场实际为土料回填，且未按规范

要求分层压实、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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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材料与实体质量抽检情况：本月共对 20 个在建水务工

程开展混凝土芯样抗压、地基（动力触探试验）、锚（索）杆拉

拔试验、管道 CCTV 和硬化混凝土中水溶性氯离子含量（水利）

等 14 种检测项目的监督抽检。检测结果显示部分项目存在不合

格的情况，如管道 CCTV 内窥检测存在 2 处 2 级（中等）结构性

缺陷，多个项目存在混凝土抽芯参数不合格的情况等。针对上述

抽检发现不合格情况已通过整改文书反馈相关单位，并要求及时

进行整改（见表 6）。 

表 6                     监督抽检不合格情况统计表 

序

号 
抽检项目 不合格数量 工程名称 处理方式 

1 
管道 CCTV内窥

检测 
2处2级（中等）
结构性缺陷 

龙岗街道同乐社区新布路片区防
洪排涝整治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9〕改字第 22号) 

2 热轧带肋钢筋 1组 三溪河综合整治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9〕改字 12号) 

3 桩基检测 1根 王母河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9〕改字 14号) 

4 混凝土抽芯 

18 个芯样 
龙岗区优质饮用水入户工程
（2017年）-深水龙岗水务集团供
水片区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9〕改字 16号) 

3 个芯样 
龙岗区社区给水管网改造六期工
程-深水龙岗水务集团有限工程
（龙岗街道）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9〕改字 17号) 

2 个芯样 
大鹏办事处王母社区中山村、邬
屋村、鹏荣街给水管网改造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9〕改字 26号) 

1 个芯样 
光明新区基层供水管网改造工程
（五期）1标 

已发文书责令处理(深水
质监〔2019〕警字 10号) 

5 
短纤针织非织
造土工布 

1批次 乌泥河综合整治工程 
已发文书责令整改(深水
质监〔2019〕改字 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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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施工安全管理方面 

春节前事故高发，本月受监的在建水务工程坂雪岗水质净化

厂二期工程，于 2019 年 1月 4 日下午，发生一起工人失足掉入

生化水池事故，造成 1人死亡。2019 年 1 月 15 日观澜水质净化

厂提标扩容工程-二期工程二次提升及反硝化生物滤池基坑内砖

胎膜发生坍塌事故，造成 1死 1伤。监督站认真贯彻落实监管责

任，督促各参建方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做好安全事故

防范工作。春节前重点监督检查在建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治理及春节期间安全生产应急值守安排落实情况。春节后积

极开展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确保节后复工复产

期间水务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1）在检查中发现个别工程未按要求开展安全检查、盲目

复工复产等违法违规行为。石岩街道宝石南路青年路口内涝整治

工程，工程复工后未对返岗人员、新进上岗人员、转岗人员进行

安全教育培训、岗前培训及安全技术交底，K0+277.28-K0+289.28

段存在地下燃气管道，路面破除作业前无安全技术交底，燃气管

道上方采用机械方式破除路面且无监理旁站，建设单位、监理单

位未按履职要求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春节后复工复产相关工作。新

涌综合整治工程，施工单位未进行春节后复工复产安全检查、人

员三级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等工作。 

（2）其他较为突出问题是现场文明施工普遍较差，主要体

现为施工现场材料堆放凌乱、未设置围挡或围挡设置不完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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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尘措施不到位等问题；龙岗中学排洪渠综合整治工程，施工围

挡设置不足，存在多处与外界交叉部位无封闭隔离措施；排洪渠

右岸挡墙临边未设置防护栏杆，污水检查井洞口均无任何防护措

施。花园河综合整治工程，现场抽查的 6#、7#节点施工围挡不连

续，部分市政路边、居民区周边未设置施工围挡；车辆出入口未

按要求设置车辆自动冲洗设施。坂田街道五园社区排水管网改造

工程，现场五牌一图未悬挂，W5-W6 井段未封闭围挡施工，W5-W6

井段施工未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前海铁石片区水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黄麻布综合整治工程，部分紧邻居民生活区施工作业面，施

工围挡未连续、不封闭，且各出入口未见安全指挥人员及相关警

示标识等，施工现场部分裸露土体未覆盖、雾炮机或喷淋设施配

备不足，不能满足防扬尘要求。 

（3）临时用电不规范，未严格按“三级配电，两级保护”、

“一机、一闸、一漏、一箱”等要求。布吉河（龙岗段）综合整

治工程，大芬水分洪隧洞掘进约 50m,尚无洞内送风措施，也未对

内部气体进行实时监测；隧洞支护锚杆未进行拉拔试验；隧洞口

临时用电开关箱“一箱多用”，无重复接地。福永河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现场临时用电存在“一闸多接”现象，部分电缆使用

两芯线，个别电箱内用电线路零火线颜色混用且用电线路未经过

漏电保护器。布吉河（龙岗段）综合整治工程，水径水支流村委

大楼段暗涵清淤作业未履行人员进洞挂牌制度，涵洞内照明未使

用安全电压，涵洞口临边防护栏杆搭设不规范，电缆线直接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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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钢管上无绝缘保护措施。 

（4）安全防护方面普遍存在的隐患体现为：基坑、沟槽、

井（洞）口等临边安全防护措施缺失或安全防护栏杆设置不符合

规范要求，支护措施不到位等；新生排水渠综合整治工程，排洪

渠左岸基坑边沿堆放钢管、建筑垃圾等，部分基坑较深边坡较陡，

无相应支护措施，对基坑下部施工人员造成安全隐患。上禾塘水

综合整治工程，3#节点永佳家具厂段箱涵基坑支护使用的拉森钢

板桩未咬合，且未按设计要求设置横撑（设计要求 2m 一道 DN325

钢管横撑）；2#节点河道边坡支护使用的拉森钢板桩未咬合。简

坑河综合整治工程，简坑河 KP1+770 段左岸停车场（该位置停满

货车）挡墙下方正在进行冲孔桩施工，未按设计要求在打桩前先

拆除原混凝土挡墙和挖除山坡，影响原挡墙结构和周边土体安

全、稳定，存在安全隐患。三溪河综合整治工程，9#过路箱涵两

侧边坡未按设计要求采用钢板桩支护；翼墙施工缝未凿毛已立

模；高空作业脚手架搭设不规范。埔地吓水质净化厂，污泥处理

车间传送带安装高空作业施工，未搭设脚手架。多处预留井口未

安装井盖也未封盖或设置临边防护栏杆；氧气瓶、乙炔瓶倒地放

置。 

针对以上所发现的安全隐患，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未认真履

职，现场质量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督促施工单位对上

述问题整改落实。对此，监督站已及时发出监督文书要求相关单

位按期整改，并已收到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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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施工现场安全隐患分析 

 

 

 

 

 
 

 

 

 

 

 

图 12   观澜水质净化厂提标扩容工程-二期个别施工

人员在模板支架上作业时无任何防护措施。 

图 13 沙井河片区排涝工程现场文明施工较差，材料堆

放混乱，阻塞施工通道。 

 

 

 

 

 

 

图 14上禾塘水综合整治工程 3#节点永佳家具厂段箱涵

基坑支护使用的拉森钢板桩未咬合，且未按设计要求设

置横撑（设计要求 2m一道 DN325 钢管横撑） 

图 15石岩街道宝石南路青年路内涝整治工程—隐患：

K0+277.28 ~K0+289.28 段存在地下燃气管道，路面破

除作业前无安全技术交底，燃气管道上方采用机械方

式破除路面且无监理旁站。 

安全防护37

项
52%

临时用

电10项
14%

文明施工24

项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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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 1 月-2 月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1 

市东部海堤

重建工程（二

期） 

建设单位：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江苏神龙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2月 22日监督检查发现: 

1.项目经理孙玉芳、项目技术负责人蒋小秋均

不在岗。 

2.河口水闸管理房二、三层门洞上方过梁未按

设计施工，设计图纸要求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现场

实际采用为砖砌结构。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23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2 

大空港新城

区截流河综

合治理工程-

主体部分（不

含生态修复） 

建设单位：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

司 

1月 9日监督检查发现: 

南连通渠施工作业面的 1#、2#两座塔吊进行

使用前安全监督检查，发现中级和低级的安全隐患

共有 13处， 

1.1#塔机防雷接地未连接。 

2.1#塔机塔身底部无产品铭牌。 

3.1#塔机平衡臂尾部防护栏杆缺失。 

4.1#塔机部分安全护圈连接处断开。 

5.1#塔机现场未见使用说明书。 

6.2#塔机基础有积水。 

7.2#塔机塔身底部无产品铭牌。 

8.2#塔机左侧操作手柄零位自锁功能失效。 

9.2#塔机塔帽处爬梯护圈变形。 

10.2#塔机平衡臂处护栏变形。 

11.2#塔机起重臂下方有架空输电线。 

12.2#塔机现场无安装使用说明书。 

13. 2#塔机现场无产品合格证、产权备案证。 

2月 20日监督检查发现： 

沙福河水闸、玻璃围涌、南连通渠等施工作业

面存在以下等问题： 

1.现场安全文明施工较差，部分施工围挡未封

闭，施工车行道未硬底化导致雨后现场道路泥泞，

材料未按规范要求码放。 

2.沙福河水闸混凝土施工质量把控不严，存在

蜂窝、麻面、对拉螺栓钢筋头未处理等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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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闸门槽二次混凝土未按规范要求进行凿毛处理。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6、13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3 

深中通道东

人工岛建设

涉及深圳机

场片区防洪

排涝近期工

程（第一部

分） 

建设单位：市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

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

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1月 11日监督检查发现： 

三围码头断面 3-3 施工作业面存在以下等问

题： 

1.正在施工的干砌石护坡夹杂废弃混凝土块，

不满足设计要求，存在质量问题。 

2.施工现场材料堆放凌乱，部分裸露土体未覆

盖，安全文明施工较差。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7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4 
上禾塘水综

合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1月 4日监督检查发现： 

1.3#节点永佳家具厂段箱涵基坑支护使用的

拉森钢板桩未咬合，且未按设计要求设置横撑（设

计要求 2m一道 DN325钢管横撑）。 

2.2#节点河道边坡支护使用的拉森钢板桩未

咬合。 

3.现场施工围挡不连续，多处与外界交叉部位

无封闭隔离措施。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3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5 
茅湖水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1月 4日监督检查发现： 

1.4#节点 0+863段河道边坡开挖面较陡，既未

按设计要求 1:1.2放坡，也无相应的支护措施。 

2.2#节点框式生态挡墙墙后回填料与设计不

符，设计要求河底高 1米以内回填碎石，现场实际

为原开挖土回填。 

3.部分施工区围挡不连续，裸露土未覆盖防尘

网。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4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20  

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6 

龙岗河流域

河道综合整

治项目 EPC

（设计采购

施工）-浪背

水综合整治

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1月 8日监督检查发现： 

1.现场施工围挡不规范、不连续，存在多个

与外界交叉部位无封闭隔离措施；桩号 K0+000～

K0+300 段河道岸墙临边防护不规范、不牢固；河

道岸墙基坑无人员上下通道；木工锯未加防护罩。 

2.河道岸墙排水孔未按设计要求（墙后反滤

层厚 20cm，加设滤水网）设置反滤层；岸墙砼对

拉螺栓孔下 PVC 套管，且在 PVC 套管未封堵的情

况下即已进行挡墙后土方回填。 

3.桩号 K0+170～K0+200段河道岸墙后回填土

料挟带大量泥块、石块等杂物；岸墙两侧回填土

及截污管道回填土未按设计要求分层压实和检

测。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5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7 

新生排水渠

综合整治工

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1月 8日监督检查发现： 

1.XS0+263～XS0+275 段排水渠右岸挡墙砼贴

面所布设的⑩号钢筋、⑫号钢筋间距均不满足设计

要求（设计间距均 200mm），现场实测一段 12 米

砼贴面所安装的⑫号筋仅有 49 根，平均间距均为

250mm，比设计少 12根；⑩号钢筋抽查长度 0.8m，

仅布设 4根，平均间距均为 267mm，比设计少 1根。 

2.施工区在市政路边，部分区域未设置施工围

挡。 

3.监理单位未认真履行监理职责，质量安全监

管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和督促施工单位对上述问题

进行整改处理。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6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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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8 

龙岗中学排

洪渠综合整

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

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1月 8日监督检查发现： 

1.右岸挡墙（约 371m）墙后回填土均未分层

夯实、分层检测。 

2.排洪渠左岸基坑边沿堆放钢管、建筑垃圾

等，部分基坑边坡较高较陡，也无相应支护措施，

对基坑下部施工人员造成安全隐患。 

3.施工围挡设置不足，存在多个与外界交叉部

位无封闭隔离措施；排洪渠右岸挡墙临边未设置防

护栏杆，污水检查井洞口均无任何防护措施。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7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9 
甘坑河排污

口接驳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恒浩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永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月 11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李庆、专职安全员陈天星

均不在岗。 

2.顶管专项施工方案尚未通过专家论证即开

始施工；原材料进场及使用未报监理批准即投入使

用。 

3.甘李路管道、凉帽村巷道处顶管等施工与外

界交叉部位无封闭隔离措施。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9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0 
花园河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陆水枢纽

工程局 

1月 10日监督检查发现: 

1.干流 6#桥下游 G0+906～G0+972段右岸灌注

桩施工设计变更不完善。原设计为旋挖灌注桩

DN800@1000，现场在无正式变更文件的情况下改为

人工挖孔灌注桩 DN1200@1600（现灌注桩已完成施

工）。 

2.干流 6#桥下游 G0+906～G0+972段右岸灌注

桩桩间距大于设计要求（DN1200@1600），现场实

测桩间距为 1800mm、2200mm。 

3.干流6#桥至7#桥G0+984～G1+105段左岸管

道回填未进行压实度检测。已完工的截污管已投入

使用，但未按要求进行闭水试验。 

4.现场抽查的 6#、7#节点施工围挡不连续，

部分市政路边、居民区周边未设置施工围挡；车辆

出入口未按要求设置车辆自动冲洗设施。抽查的付

云等施工工人无三级安全教育培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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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5.监理单位对上述存在的 1～3 条相关问题未

及时指出，并督促施工单位予以整改处理。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13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1 

布吉河（龙岗

段）综合整治

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1月 18日监督检查发现: 

1.大芬水分洪隧洞竖井施工区已安装的龙门

吊尚未办理安装告知。 

2.桩号 S3+330～S3+870 段岸墙无临边防护措

施。 

3.大芬水分洪隧洞掘进约 50m,尚无洞内送风

措施，也未对内部气体进行实时监测；隧洞支护锚

杆未进行拉拔试验；隧洞口临时用电开关箱“一箱

多用”，无重复接地。 

2月 26日监督检查发现: 

1．水径水支流禧廷酒店段河道施工围档未完

全封闭，河岸临商铺位置无临边防护栏杆，安全警

示标志设置不足。 

2.水径水支流村委大楼段暗涵清淤作业未履

行人员进洞挂牌制度，涵洞内照明未使用安全电

压，涵洞口临边防护栏杆搭设不规范，电缆线直接

搭设在钢管上无绝缘保护措施。 

3.水径水支流恒通工业园段施工便道泥泞，河

岸临边防护栏杆搭设不规范局部位置无防护措施。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15号、深水质监〔2019〕警字第 16号）要

求相关单位整改和处理。 

12 

龙岗街道同

乐社区新布

路片区防洪

排涝整治工

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宝龙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广东华禹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华茂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月 30日监督抽检发现： 

该工程进行的管道 CCTV 内窥检测，检测长度

为 337.46米，在已检管段中存在 2处 2级（中等）

结构性缺陷。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22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3 

坂田街道五

园社区排水

管网改造工

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坂田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佳安特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东金源建设有限公司 

1月 18日监督检查发现： 

1.项目经理柴永国、项目技术负责人李康银、

安全员谢少雄均不在岗。 

2.总监理工程师谢智威、监理员黄振智均不在

岗。 



 23  

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3.现场五牌一图未悬挂，W5-W6井段未封闭围

挡施工，W5-W6井段施工未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4.施工现场已敷设的 W1-W4 井段所用 DN400

管材未见材料进场报审资料。 

5.监督检查时未见三级安全教育资料。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21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4 

龙岗区长坑

水库流域水

土保持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环境水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龙港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东方星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1月 8日监督检查发现: 

该工程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孟德鑫不在岗（2018

年 10 月 31 日监督告知时项目经理孟德鑫也未在

岗）。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4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15 
简坑河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龙岗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设计单位：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广汇源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月 21日监督检查发现: 

简坑河 KP1+770段左岸停车场（该位置停满货

车）挡墙下方正在进行冲孔桩施工，未按设计要求

在打桩前先拆除原混凝土挡墙和挖除山坡，影响原

挡墙结构和周边土体安全、稳定，存在安全隐患。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15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16 

前海铁石片

区水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

南昌涌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月 16日监督检查发现： 

存在安全隐患 10 处，其中安全隐患为高级的

3处，安全隐患为中级的 7处。 

1.施工区域未封闭管理。 

2.施工通道防护栏倒塌。 

3.深基坑防护栏强度不足，部分护栏未连续设

置。 

4.部分电线用铁丝绑扎。 

5.个别处使用地拖插座。 

6.上下基坑通道平台木板强度不足，也未固

定。 

7.基坑内少量积水未及时排除。 

8.现场钢筋加工场机械金属外壳未接地，距离

开关箱较远。 

9.现场配电箱端子板无盖板，一线路 PE 线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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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接。 

10.现场发电机部位未设置灭火器材。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19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7 

前海铁石片

区水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

航城街道黄

田片区排涝

泵站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月 16日监督检查发现： 

安全隐患 7处，其中安全隐患为高级的 2处，

安全隐患为中级的 5处。 

1.深基坑内积水未及时排除。 

2.工人使用地拖插座。 

3.临边堆放材料。 

4.小部分钢板桩临边有裂缝。 

5.部分基坑临边防护栏未连续设置。 

6.一乙炔瓶无安全帽，无防震圈。 

7.钢筋加工场机械设备用电使用空开代替漏

电保护器。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20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8 
新涌综合整

治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中工武大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成都交大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银广夏集团有限公司 

2月 25日监督检查发现： 

1.项目经理胡琨不在岗。 

2.施工单位未进行春节后复工复产安全检查、

人员三级教育及安全技术交底等工作。 

3.监理单位未按合同和规范要求履职，总监理

工程师赵毅斌不在岗且不能及时督促施工单位对    

上述问题进行整改处理。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24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19 

石岩街道宝

石南路青年

路口内涝整

治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石岩街道市政建设工程事

务中心 

设计单位：中工武大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鲲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东恒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月 26日监督检查发现: 

1.项目经理冼铨基、总监陈勇不在岗； 

2.工程复工后未对工人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和

安全技术交底； 

3.K0+277.28 ~K0+289.28 段存在地下燃气管

道，路面破除作业前无安全技术交底，燃气管道上

方路面采用机械破除方式，无监理旁站；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未按履职要求督促施工单

位落实春节后复工复产相关工作。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25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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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大空港片区

水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福

永河暗涵清

淤及修复工

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监理单位：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1月 2日监督检查发现： 

1.项目经理韩晓东不在岗。 

2.64#～70#检查井段施工区域在福永大道上，

现场部分围挡采用铁丝绳设置，夜间警示灯配备不

足，且临时发电机、柴油桶、配电箱等无防护措施，

不满足安全防护要求。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1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21 

前海铁石片

区水环境综

合整治项目-

黄麻布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监理单位：深圳市东鹏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

司 

施工单位：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月 10日监督检查发现： 

1.部分紧邻居民生活区施工作业面，施工围挡

未连续、不封闭，且各出入口未见安全指挥人员及

相关警示标识等。 

2.施工现场部分裸露土体未覆盖、雾炮机或喷

淋设施配备不足，不能满足防扬尘要求。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5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22 
清淤及底泥

处理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电建集团港航建设有限公司 

1月 18日监督检查发现： 

安全隐患共有 8 处，其中隐患为中级的有 6

处。 

1.办公区、生活区临时金属板房未采取接地保

护措施。 

2.配电箱进出线口处未采取防割措施。 

3.施工脚手架缺少横杆。 

4.钢筋切割机皮带防护罩破损。 

5.生活区热水器的断路器额定值与用电负荷

不匹配。 

6.部分灭火器失效。 

7.生活区单项用电负荷使用三项漏电保护开

关。 

8.厨房存放液化气罐超过 2瓶。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12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23 

大空港片区

水环境综合

整治项目-沙

福河综合整

治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环境保护和水务局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检查发现该项目近期进场的多批次水泥经见

证送检，检测结果不合格。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14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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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福永河水环

境综合整治

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福永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山东天成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1月 3日监督检查发现: 

1.深基坑临边安全防护栏杆采用钢筋代替，不

满足稳定、牢固的要求，存在安全隐患； 

2.进水前池段侧墙脚手架未按方案搭设，缺少

扫地杆和剪刀撑，存在安全隐患；  

3.第三方安全监测方案未经监理审批，未见到

现场已布置的监测点。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未按规定履行职责，未督

促施工单位整改落实。 

1月 16日、23日监督检查发现： 

1.福永河暗涵侧墙检修闸门基础混凝土浇筑

存在蜂窝、麻面等质量问题。 

2.高低跨临边未设置防护栏杆，部分河边无防

护栏杆及安全标识，上下通道脚手架下部无扫地杆

且平台木板未固定。 

3.现场临时用电存在“一闸多接”现象，部分

电缆使用两芯线，个别电箱内用电线路零火线颜色

混用且用电线路未经过漏电保护器。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2、11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25 
孖庙涌排涝

泵站工程 

建设单位：宝安区福海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监理单位：佛山市南力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金中天水利建设有限公司 

1月 7日监督检查发现: 

1.深基坑与清污机平台临边安全防护栏杆采

用钢筋代替，不满足稳定、牢固的要求，存在安全

隐患。 

2.施工现场弃土堆放过高，清运不及时，与基

坑临边安全距离不足，钢板桩支护已出现变形，存

在安全隐患。  

3.进水前池墙壁混凝土外观质量较差，跑模、

麻面、错台严重，局部存在空洞。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3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26 

大鹏办事处

水头海堤抢

险救灾工程 

建设单位：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 

设计单位：广东中灏勘察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东远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月 3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何庆渝、专职安全

员林嘉俊均不在岗。 

2.浆砌石挡墙泄水孔未按照设计要求设置（设

计要求为泄水孔外倾 5%，间距 1.5m，上下左右错

开布置，最下一排泄水孔高于地面 50mm），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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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仅布设一排泄水孔且高低不齐，泄水孔进口段

也未按要求设置反滤体。 

3.设计要求挡墙后回填石粉渣，现场实际回填

为土，与设计不符。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1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27 

王母河水环

境综合整治

工程—给排

水迁改工程 

建设单位：大鹏新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绿奥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1月 3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赵留凤、专职安全

员郑永方均不在岗。 

2.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未报监理审批；未按规定

履行管材等主要材料的进场报验，未对现场所使用

的管材进行卫生性能检测。 

3.对现场已完工的工程无相应的单元（工序）

评定资料。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2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28 

王母河水环

境综合整治

工程 

建设单位：大鹏新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

公司 

12月 28日监督抽检发现： 

水闸闸室灌注桩桩基检测结果显示所抽检的

22#桩砼芯样抗压强度值达不到设计强度要求（详

见附件）。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14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29 
三溪河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大鹏新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北京京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月 9日监督检查发现: 

1.现场的施工围挡不规范、不连续，存在多个

与外界交叉部位无封闭隔离措施；桩号 S1+999～

S2+139段河道岸墙临边防护不规范、不牢固。 

2.奔康工业区段石笼挡墙后回填设计要求为

碎石，现场实际回填的石块挟带较多泥沙；

S2+079～S2+139段石笼护脚网箱填充不密实。 

3.9#过路箱涵两侧边坡未按设计要求采用钢

板桩支护；翼墙施工缝未凿毛已立模；高空作业脚

手架搭设不规范。 

4.监理单位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对上述问题

未能及时发现指出并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处理。 

1月 11日监督抽检发现： 

该工程现场所使用的钢筋原材检测结果显示

现场所使用的 C16 热轧带肋钢筋重量偏差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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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要求。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10、12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30 
乌泥河综合

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大鹏新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

院 

监理单位：市深水水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安徽水安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26日监督抽检发现： 

工程所使用的短纤针织非织造土工布经检测

结果显示该批次土工布的单位面积质量、厚度、拉

伸强度（纵向）等 3个检测指标均不符合标准要求。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11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31 
西边洋河综

合整治工程 

建设单位：大鹏新区建筑工务局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甘泉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广汇源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月 9日监督检查发现: 

1.项目技术负责人方林飞、专职安全员陈灿权

均不在岗。 

2.葵兴路顶管专项施工方案未经审批，所使用

的 F 型钢承口钢筋混凝土顶管未履行原材进场报

验手续。  

3.位于葵冲二小门口的 3#桥涵施工在放学时

段未安排专职人员进行交通指挥，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 

4.施工临时用电“一箱多用”、 开关箱无重

复接地。 

5.监理单位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对上述存在

的 1～3 条问题未能及时发现指出并督促施工单位

进行整改处理。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9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32 

观澜河流域

水环境综合

整治工程-光

明新区白花

河综合整治

工程 

建设单位：光明新区建筑工务和土地开发中

心 

设计单位：市广汇源水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中行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月 10日监督检查发现： 

1.施工现场天那水集中存放，无安全防护措施

和人员看管，存在安全隐患。 

2.已安装的预制仿木栏杆片部分端间距大于

设计值。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警字第 8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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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龙岗区优质

饮用水入户

工程（2017

年）—深水龙

岗水务集团

供水片区 

建设单位：市深水龙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科宇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梅州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月 10日和 1月 11日监督检查发现： 

黄阁翠苑 12栋 J18-14栋水质取样点、盛龙花

园 J20-J21段混凝土路面和信义锦绣花园 J22-J19

段混凝土路面经混凝土抽芯检测，结果显示 18 个

芯样的强度推定值未达到设计要求，其中有 7处芯

样厚度未达到设计要求。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16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34 

龙岗区社区

给水管网改

造六期工程

—深水龙岗

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龙岗

街道） 

建设单位：市深水龙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 

监理单位：市大兴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梅州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月 9日监督检查发现： 

新布一街 J59-J60 段混凝土路面经混凝土抽

芯检测，结果显示 3个芯样的强度推定值未达到设

计要求。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17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35 

大鹏办事处

王母社区中

山村、邬屋

村、鹏荣街给

水管网改造

工程 

建设单位：市深水龙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深圳鲲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晟楷桦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1月 23日监督抽检发现: 

中山村、邬屋村段混凝土路面抽芯检测，结果

显示 2 组芯样的抗压强度推定值均未达到设计强

度要求。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26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36 

星际花园周

边 DN500给水

管道改造工

程 

恒兆工业区

周边 DN800给

水管道改造

工程 

塘下涌区域

工业区 DN500

玻璃钢给水

管道改造工

程 

建设单位：市深水宝安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市宝安规划设计院（星际花园）/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

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恒兆工

业区、塘下涌区域) 

监理单位：深圳鲲鹏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嘉隆达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星际

花园)/市骏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恒兆工业区)/ 安徽中如建筑安

装工程有限公司(塘下涌区域) 

1 月 9 日监督告知及春节前安全监督检查发

现: 

1.恒兆工业区周边 DN800 给水管道改造工程

项目经理阳征源、塘下涌区域工业区 DN500玻璃钢

给水管道改造工程项目经理胡应昌均不在岗。 

2.星际花园周边 DN500 给水管道改造工程松

明大道施工作业面在市政道路上的施工围挡未连

续、不封闭，沟槽边堆积块石、弃土等，存在安全

隐患。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8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30  

序

号 
工程名称 参建单位 存在的问题 

37 

光明新区基

层供水管网

改造工程（五

期）1标 

建设单位：深水光明水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海南华磊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汕头市达濠建筑总公司 

2018年 12月 30日监督抽检发现： 

混凝土路面经抽芯检测，结果显示三组芯样中

其中一组芯样的实测混凝土厚度未达到设计要求。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8〕

警字第 10号）要求相关单位处理。 

38 
埔地吓水质

净化厂 

建设单位：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碧汇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市水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合创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北京久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月 21日监督检查发现： 

1.维修间门口污水管道未按设计要求回填（设

计要求设置 20cm 中粗砂垫层，管腔及管顶 50cm

内采用中粗砂回填），现场实际为土料回填，且未

按规范要求分层压实、检测；未见管材进场报审及

检测资料。 

2. MBR 膜车间及污泥处理车间南侧挡墙、提

升泵房出水口无临边防护。 

3.污泥处理车间传送带安装高空作业施工，未

搭设脚手架。多处预留井口未安装井盖也未封盖或

设置临边防护栏杆；氧气瓶、乙炔瓶倒地放置。 

3.厂区施工道路未硬化，裸露土体未覆盖。 

4.监理单位未严格履行监理职责，对上述问题

未能及时发现指出并督促施工单位进行整改处理。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改字第 18号）要求相关单位整改。 

39 

坂雪岗水质

净化厂二期

工程 

建设单位：市坂雪岗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利源水务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4 日下午，该工程发生一起工人

失足掉入生化水池事故，造成 1人死亡。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停字第 1号）要求相关单位停工整改。 

40 

观澜水质净

化厂提标扩

容工程-二期

工程 

建设单位：市观澜南方水务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

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市建艺国际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2019年 1月 15日，该工程二次提升及反硝化

生物滤池基坑内砖胎膜发生坍塌造成人员伤亡事

故。 

对上述问题，已发监督文书（深水质监〔2019〕

停字第 2号）要求相关单位停工整改。 

 

送：局领导、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各区（新区）环保 

水务局、市水务集团和水务工程各参建单位。  
联系电话：86301381-824 


